吉木萨尔县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吉木萨尔县冬季供暖安全，规范供热管理，维护热用户和供热单位的合法权益，发展供热事业，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建立健全吉木萨尔县供热保障体系，规范供热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县城供热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县财政通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
第三条 县住建局负责资金具体管理和使用。
县财政局负责吉木萨尔县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编制。
县审计局负责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进行监督。
第二章 资金支出范围
第四条 经相关部门认定并出具符合减免条件的特困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体减免热费，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对供热单位给予相应补助。
第五条 城乡（镇）供热应急保障范围包括：
（一）聘请专家对供热企业运营开展安全生产、供热运行能力保障等供采暖系统性运行检查排查；聘请专业律师解决供热纠纷、法律援助等法务事项；聘请专业机构人员开展供热资产评估等事项；
（二）城乡（镇）供热突发事故的应急事故处置、采暖应急救助；
（三）城乡（镇）居民集中供热老旧管网应急更新改造、居民小区共用供热设施的应急更新改造和加装智能管控装置等；
（四）集中供热项目配套建设以及评审和供热规划体系建设等相关费用的支出；
（五）因供热项目实施造成损坏需要修复、赔偿的支出；
（六）备用热源及配套设施建设。
第六条 城乡（镇）供热领域补助补偿范围。
（一）保供煤及运费等影响供热安全，确需县人民政府给予一定补助的;
（二）使用天然气供热，经县人民政府确定需要补助的燃气费用;
（三）县政府研究决定的其他供热方面资金支出事项。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七条 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应当按照逐级申报的原则，由县住建局提出申请，报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
第八条 对符合减免条件或给予补贴的低保户，需民政部门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低保户名下只有一套住房或无固定住所，即可享受补贴。若低保户名下有商铺，无固定居住场所，则不能享受此补贴政策。供热企业对符合减免条件的低保户先行给予减免，在当年采暖季结束后集中上报供热主管部门申请补贴资金。
第九条 申报年度更新、维修项目计划应同时报送申请报告、实施方案、资金预算、项目图纸，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第十条 供热期间，突发管网爆裂等影响供热安全的故障需进行应急抢修时，由供热企业向供热管理部门提出报修申请，供热企业或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并列出工程量清单及估算,提供管网图并标明抢修位置及维修前照片，供热管理部门须现场核实并确认。
抢修完成后，承担应急抢修的施工单位依据有关规定,编制上报抢修工程资金决(结)算，并附抢修前、抢修中、抢修后现场彩色照片一套(标注现场位置及拍摄时间），同时附相关图纸资料(全图和抢修图)及抢修说明，经供热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按程序申请拨付资金。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加强和规范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实行年度财政预算保障。
第十二条 年度更新、维修项目必须符合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中有关项目前期管理、资金申报及安排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并于每年供暖期开始前完成；应急抢修项目必须限期完成。
第十三条 改造更新和应急抢修项目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保修期为两个采暖季。
第十四条 资金使用单位要依法履行职责,对项目开展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等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供热应急保障专项资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